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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公司名稱

茲提述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前稱中民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八

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建議更改公司名稱（定義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為二

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舉行

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之表決結果。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所宣佈，就批准本公司之英文名稱由

「China Minsheng DIT Group Limited」更改為「DIT Group Limited」且本公司之中文第

二名稱由「中民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之特別決議案（「特別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上由股東通過。

董事會欣然宣佈，通過特別決議案後，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於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書及第二名稱註冊證書，證明本公司之英文名稱

由「China Minsheng DIT Group Limited」更改為「DIT Group Limited」，且本公司之中

文第二名稱由「中民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兩者均已註冊，並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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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第 16部有關更改公司名稱之必

要註冊程序尚未完成。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有關更改

公司名稱之註冊及本公司股份簡稱之相應變動另行作出公告。

承董事會命

築友智造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胡葆森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胡葆森先生（ 主席 ）、誾軍先生（ 副主席 ）、

郭衛強先生及楊宏偉先生為執行董事；李樺女士及王俊先生為非執行董事；

姜洪慶先生、李志明先生及馬立山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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